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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省省委委省省青青联联评评出出十十大大公公益益项项目目
“彩虹村”助学计划等项目入选

本报济南12月19日讯 (记者
马云云) 19日，省检察院举行2013

年度创新成果公开评审会，共30项
入围的创新成果逐一在主席台上亮
相，评委现场打分。

各单位负责人逐一走上讲台，
“推介”自己的工作成果。这些工作创
新成果将角逐产生2013年度检察工作
创新成果一、二、三等奖等奖项。

为确保公开评审会评选结果客观
公正，在评审人员确定上，除安排院领
导、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检察机关
内部人员外，还邀请省检察院人民监
督员、专家咨询委员等外部人员；在汇
报顺序上，改变去年按行政编制序列
排序汇报的方式，会前统一组织进行
了抽签，各单位、部门按照抽签确定的
顺序依次进行汇报；在评分标准上，制
定了详细的评分细则，分为创新立意、
内容、效果和影响力四项，并分别列明
了评分要点和评分档次。

预防食物中毒是关乎大家身体安
全的大问题。以下几点应尤为注意。

一、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有
的家庭为了节约，已不新鲜的剩饭、
剩菜也舍不得扔掉，总认为身体有
抵抗力，结果造成中毒而住院治疗，
得不偿失。

二、不要购买未经检疫的肉类
食品。千万别吃病死或死因不明的
禽、畜肉，特别是误食因鼠药而致死
的禽畜肉更为危险。

三、食用瓜果、蔬菜时一定要洗
干净。由于药物杀虫是难以避免的
现实，所以，预防的主要方法就是将
残留在瓜果蔬菜上的药物尽可能清
洗干净。

四、不吃过期的包装食品，特别
是包装袋已膨胀或密封不严的食品。

五、熟食一次吃不完，下一顿食
用前应充分加热后再食用。食用从冰
箱里取出的食物时更应注意这一点。

六、食用某些带毒食品时应加
倍小心。如河豚鱼、苦杏仁、野生鲜
蘑菇、鲜黄花菜等。

本报济南12月19日讯 (记者
张泰来) 本报9月份联合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起的抗日
文物征集活动，得到读者热烈响
应。近日，纪念馆派人专门赶赴山
东，筹得11件珍贵文物，部分文物
填补了该馆馆藏文物的空白。

“这本回忆录就交给你们了，
也算给它找到了最好的归宿。”12
月19日下午，在济南市大观园附
近的一家酒店，德州禹城市民秦
士林把家中珍藏多年的一本回忆
录，交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文物保管部副主任何丁手中。

这是一本由秦士林父亲秦吉
良的战友亲笔书写的回忆录，涉
及秦吉良早年参加革命，为我党
我军从事地下工作的内容。向抗

战纪念馆捐献文物资料，秦士林
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9月下旬，
他就捐献了一个其父参加地下工
作时藏匿情报的坛子。

今年“9·18”前夕，本报联合
抗战纪念馆在全省范围内发起抗
日文物征集活动。先后有60多名
热心读者致电本报，表示家中藏
有抗战文物，愿意捐献或拿出来
参与展览。

12月10日，抗战纪念馆派出
三人专程赶赴济南走访这些热心
读者，接受他们的捐赠。截至19
日，何丁一行先后在济南、平阴、
济阳、济宁、章丘、枣庄、莱芜、淄
博等地走访了20多名热心读者，
接受了10名读者捐赠的11件文
物。何丁介绍，这次受赠的文物中

有些“级别挺高”，填补了纪念馆
馆藏文物的空白。比如，平阴退休
教师王敬宝捐赠的一个瓷质骨灰
罐，罐体为红釉彩绘装饰，罐底有

“九谷第14673号”的铭文，做工很
是精致。

“初步判断，这个罐是全面侵
华战争早期日本军人使用之物，
不是普通士兵能使用的。”何丁说，
抗战早期，日军使用的骨灰罐是从
日本国内带来的。抗战纪念馆也
有日军使用的骨灰罐，但基本都
是在侵略地就地制造，像王敬宝
捐赠的这种还是首次见到。

“禹城秦士林先生，济南李德
久先生等捐赠者先后两次向我们
无私捐赠文物、资料，山东人的热
情让我们感动。”何丁说。

本报济南12月19日讯 (记
者 尹明亮 ) 再小的公益也
是对社会文明的推动。19日，共
青团山东省委与山东省青年联
合会正式评出2013年山东青年
社会组织十大杰出公益项目和
2013年山东青年社会组织最具

发展潜力公益项目，并将对这
些公益项目进行重点资助。

从今年8月份团省委、省青
联“青春·公益·梦想”优秀公益
项目评选活动启动以来，126个
在全省各地默默开展的公益项
目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综合
网络投票、项目开展等情况后，
最终确定了30个公益项目进入
最后的专家评审阶段。

“这些公益项目有的大、有
的小，但认真看下来，每一个都
很有意义，青年人对爱心的坚

持也令人感动。”作为评委的山
东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张敬亮
说，再小的公益也蕴藏着一种
感人的巨大能量，都在引领着
一种向善的社会方向。

关注服刑人员子女的“彩
虹村”助学计划、“走进太阳村”
公益行动，为乡村小学捐建图
书室的“小桔灯”爱心读书行
动，专门服务乡村老人的“高山
诊所”……每个公益项目都让
评委难舍。最终，“彩虹村”助学
计划等十个项目被评为十大杰

出公益项目，而沂蒙爱心使者
团队等十个项目则被评为最具
发展潜力公益项目。

“公示之后，获奖项目将在
本月25日山东省青联十二届一
次全委会召开之前最终确定，
没有获奖的公益项目到时也将
在会上供青联委员认领，再支
持其继续开展。”共青团山东省
委统战部部长徐宁介绍说。

即日起，本报开设专栏，将
我省民间公益的风采一一呈现
给读者。

省检察院开门

邀监督员打分

安全之窗
主办单位：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不要购买

未检疫肉食

本报牵线，抗日老兵后代向抗战纪念馆捐献11件文物

平平阴阴退退休休教教师师捐捐日日军军骨骨灰灰盒盒

帮帮老老板板贷贷款款，，老老板板却却跑跑了了
员工及担保人被判赔逾35万元

青学联公益巡礼

上套 “老板交代贷款，否则会丢饭碗”
2010年8月，60岁的张之凌在银

行贷款48万元，担保人是65岁的程百
逊。但这笔钱不是张之凌为自己贷
的，使用者是老伴代建洁所在公司的
老板仝端友。代建洁说：“这是老板交
代的事情，我不做，工作就没有了。”

担保人程百逊说，他和仝端友认
识二十多年了，很相信他，就在担保

合同上签了字，那时三人并不相识。
随后，张之凌向该行借款48万

元，借款期限自2010年8月30日起至
2018年8月30日止，程百逊作为担保
人，以其名下济南某房产提供抵押担
保。其间，代建洁出具了《借款人配
偶声明》，同意作为共同债务人，程
百逊也出具了《共同还款声明》。

麻烦 老板突然失踪，三老人摊上巨债
但在偿还贷款十余万元后，仝端

友突然“跑路”，银行将三位老人诉至
法院。

代建洁承认，《个人借款合同》上
张之凌的签字属实，《借款人配偶声
明》上的签字也是她本人签的，但她

和老伴儿没有见过钱。程百逊也表
示，担保合同是自己签的，但不了
解合同内容，也不知是哪家银行。

总之，代建洁和程百逊均坚持认
为，签字属实，但贷款是仝端友用的，
应当由仝端友偿还。

济南历下法院经审理认为，该银
行与张之凌、程百逊签订的《个人借
款合同》上，二者的签字均属实，合同
合法有效。法庭上，代建洁还提交了
仝端友2010年书写的一份证明，大致
内容是，代建洁和张之凌协助他办理
了借款手续，借款全部由他个人使
用，代建洁两人没有任何责任，更不
要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审理认为，这

份证明无法抗辩借款合同的效力，法
院不予采信。

据此，法院判决张之凌支付给该
银行借款本金35万余元及借款利息、
罚息、律师代理费等，代建洁、程百逊
对上述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银行对程百逊名下的某处房产享有
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由三名被告
共同负担。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审理 借款证明未被采信

三被告可另案起诉老板

提醒

本案审判长、济南历下法院法官王宁宁告诉记者，
三名被告都是60岁左右的老人，在案件文书送达过程
中，他们的抵触情绪很大。

但在借款合同中，因为张之凌是借款人，代建
洁、程百逊是共同债务人、担保人，整个借款合同看
不出仝端友所扮演的角色，从法律上说，法院在判决
中只能要求张之凌承担还款义务，代建洁、程百逊承
担连带责任。

“三被告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另案
起诉仝端友。”王宁宁法官一再提醒，从银行贷款本
来风险性就很大，被告人从一开始就应该认真考察
真正贷款人的还款能力和人品，而不是仅仅为了保
住工作、看老情面，否则一旦发生纠纷，也只能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年近花甲之年的代建洁和老伴
向银行借款48万元供老板使用，是为
了保住饭碗。另一名老人程百逊因是
老板朋友，提供了抵押担保。没想到，
黑心老板拿钱后竟“人间蒸发”。银行
将三位老人告上法庭。近日，济南市
历下区审理了此案。

本报记者 马云云
通讯员 刘科 晓学

当事人提供的老板此前所写借款证明。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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